附件1

乌鲁木齐河西污水处理厂三期工程特许

经营项目市场测试公告

为了促成项目平稳、快速落地实施，保证本项目获得社会资本的充分响应，乌鲁木齐市水务局拟对乌鲁木齐河西污水处理厂三期工程特许经营项目开展市场测试，旨在通过与社会资本和金融机构的沟通，优化项目边界条件并评估市场响应度。

一、政策依据

（一）《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2024年第17号令）。

第十四条  本办法所称特许经营可行性论证，应当从项目全生命周期成本、产出或服务效果、建设运营效率、风险防范控制等方面，特别是对采取特许经营模式和传统政府投资模式在投入产出、经济社会效益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对项目是否适合采用特许经营模式进行论证。此外，还应当对相关领域市场发育程度、企业建设运营能力状况和参与意愿、项目产品服务使用者支付意愿和能力进行评估，确保特许经营模式可以落地实施。

（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特许经营方案编写大纲（2024年试行版）》的通知。

第三部分“特许经营模式可行性论证”第五条“参与意愿分析”

分析说明社会资本参与意愿和金融机构参与意愿；必要时，可面向社会资本和金融机构就项目关键条件开展市场测试，说明市场测试结果。

二、市场测试说明

（一）本次市场测试并非本项目正式招标程序的组成部分，本次市场测试提供的任何方案信息仍可能进一步修改，本次市场测试内容仅供参考，对各方并不具有约束力；一切有关事宜均以最终批准的特许经营方案，以及本项目实施机构认可并发布的招标文件为准；

（二）鼓励潜在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市场测试，但即使不参加市场测试，社会资本仍然有资格参与项目后续的招标采购程序；

（三）参与本次市场测试的社会资本并不会因此在本项目正式招标中得到特别优待；

（四）社会资本不会因在本次市场测试中提出了问题而在项目正式招标中受到歧视，请潜在社会资本充分表达对本项目实施的各种建议；

（五）对于潜在社会资本在市场测试中所反馈的意见和建议，我单位不承诺必然采纳，但在后期修编特许经营方案及招标文件时将被充分考虑并作为重要参考，请参与测试的社会资本认真填写；

（六）除本测试文件外，本次市场测试不提供本项目的其他材料和信息，也不接受任何单位和个人要求提供其他材料和信息的请求。如参与本次市场测试的潜在社会资本的反馈意见中涉及商业秘密，请在反馈中特别说明。我单位将恪守保密原则，不对外披露。

三、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基本情况见附件2。

四、市场测试反馈资料

（一）社会资本方基本信息。参与测试的社会资本方应反馈包括但不限于本单位的财务状况、投融资能力、类似项目经验、荣誉资信等基本情况。填写潜在社会资本基本情况表（格式自拟）、市场测试表1、市场测试表2（详见附件2）并加盖单位公章，在2025年11月7日下午18时前发送至实施机构联系人邮箱。

（二）意见与建议。参与测试的社会资本方对以上核心内容及其他内容的意见与建议。填写意见反馈表（格式自拟，包括对项目公司股权结构、资金构成、希望获得政府方的支持、其他意见建议等）并加盖单位公章，将反馈意见表在2025年11月7日下午18时前发送至实施机构联系人邮箱。

联 系 人：周凯

联系电话：0991-4889113
电子邮箱：zkoujiujiu@163.com

                        乌鲁木齐市水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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